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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医疗保障局
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
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
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

文件

秀山医保发〔2023〕42号

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医疗保障局
秀 山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县 民 政 局
秀 山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县 财 政 局
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

关于印发《秀山自治县医疗救助“一事一议”
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秀山自治县医疗救助“一事一议”项目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

医疗保障局 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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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

财政局 乡村振兴局

2023 年 9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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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山自治县医疗救助“一事一议”项目实施
方案

为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，防止监测对象因

病返贫致贫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医

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医保发〔2022〕18 号）、《秀山自

治县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具体措施》（秀委农组〔2022〕

5 号）文件精神，决定对因大病产生大额自付医疗费用的监

测对象进行救助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减轻监测对象医疗费用负担，坚决守

住因病返贫的底线，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

兴有效衔接奠定基础。

二、救助对象

返贫致贫人口、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（脱贫不稳定户、

边缘易致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户）。

三、救助标准

住院或门诊医疗费用经政策减免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

医疗保险、医疗救助、健康帮扶、渝快保险等各项措施后，

年个人自付费用（符合政策范围内）超过 0.3 万元的启动救

助资金。自付费用在 1 万元以内的，按 65%救助；1 万元（含）

至 5 万元以内的，按 75%救助；5 万元（含）至 10万元以内

的，按 85%救助；1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均按 8.5 万元予以

救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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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资金来源

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及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资金等。

五、救助方法

（一）救助依据

1. 时间节点：以实施年度的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为“基

准年”。即救助对象在“基准年”内产生的政策范围内自付

医疗费用。对每年新识别的监测对象在当年发生的自付医疗

费用均按标准予以救助。

2. 数据来源：一是县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险系统医药费用

结算数据；二是县民政局各类救助数据；三是县乡村振兴局

渝快保赔付数据。

（二）救助频率

1. 项目实施期间，原则上启动实施 4 次救助。资金使用

完毕，本方案自行终止。

2. 第 1 次救助在每年 4 月底前完成，对救助对象在每年

1月 1日至每年 3月 31日产生的自付医疗费用按规定标准进

行救助；第 2 次救助在每年 7 月底前完成，对救助对象在每

年 1 月 1 日至每年 6 月 30 日产生的自付医疗费用按规定标

准进行救助；第 3 次救助在每年 10 月底前完成，对救助对

象在每年 1 月 1 日至每年 9 月 30 日产生的自付医疗费用按

规定标准进行救助。

3. 第 4 次救助在次年 1 月底前完成。对救助对象在每年

1 月 1 日至每年 12 月 31 日产生的自付医疗费用进行全面统

计，按规定标准予以救助。当“基准年”内应享受救助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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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于前几次已享受救助资金时，采取补足差额方式进行，确

保救助对象应享受救助资金不受影响。当剩余救助资金总量

不足时，第 4 次救助采取按统一比例核减，然后救助的办法

进行。当救助资金结余时，结转下年使用。

（三）救助程序

1. 确定拟救助对象：根据县乡村振兴局提供的救助对象

名单，县医疗保障局、县民政局、县乡村振兴局分别比对重

庆市医疗保障信息平台、民政救助、渝快保赔付台账，按照

救助标准提出拟救助人员名单及金额。

2. 乡镇（街道）审核：各乡镇（街道）对县医疗保障局

下发的拟救助人员名单进行审核、公示和收集个人银行卡

号，并将审核、公示相关资料报县医疗保障局信息统计科。

3. 部门复核：县医疗保障局会同县民政局、县乡村振兴

局再次对拟救助人员身份、救助资金等情况进行复审。

4. 资金发放：部门复核完成后，县医疗保障局在 5 个工

作日内，以打卡形式将救助资金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组建工作专班。把实施医疗救助项目摆在更加突

出的位置，作为为群众办实事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

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大事来抓。成立以县医疗保障局局长任组

长，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乡村振兴局、县医疗保障局分

管领导任副组长，各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医疗救助项目

工作专班。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县医疗保障局信息统计科

（电话：023-76058890），由王亚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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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负责日常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亦要落实专人负责，确保

项目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分工协作。县医疗保障局负责监测对象就医

信息查询、救助资金测算、支付和绩效管理工作。县民政局

负责相关救助政策享受情况的查询和比对。县财政局负责医

疗救助项目资金的拨付和绩效监督。县乡村振兴局负责返贫

致贫人口、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（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

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户）身份的认定和渝快保赔付情况查询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负责医疗救助对象及资金的审核和银行卡号

的收集，并严格按照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扶贫攻坚领导

小组办公室〈关于进一步落实重庆市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

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秀山扶攻坚组办发〔2020〕76 号）要

求，规范做好公告公示工作，避免救助对象重复享受各类救

助政策，确保救助工作的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。建立医疗救助

项目部门联席会议制度，共同会商相关事宜，形成齐抓共管

的工作格局。

（三）严格资金监管。项目资金“实行专款专用”，并

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程监督管理。对工作推进缓慢，责任

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和问责。对虚报、套取、冒领、

截留、挪用救助资金的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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